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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37 

巴勒斯坦问题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林、孟加拉国、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

文莱达鲁萨兰国、智利、中国、科摩罗、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吉

布提、厄瓜多尔、埃及、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

拉克、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

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纳

米比亚、尼加拉瓜、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秘鲁、卡塔尔、圣文森特和

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昂、索马里、南非、苏

丹、塔吉克斯坦、突尼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委内瑞拉玻

利瓦尔共和国、也门、津巴布韦和巴勒斯坦: 决议草案 
 
 

  巴勒斯坦在联合国的地位 
 

 大会，  

 遵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这方面强调尊重人民权利平等和自决原

则， 

 回顾其 1970 年 10 月 24 日第 2625(XXV)号决议，
1
 其中除其他外，申明每一

个国家有责任通过联合和单独行动促进实现人民权利平等和自决原则， 

 强调在自由、平等、正义和尊重基本人权基础上维持和加强国际和平的重要

性， 

 回顾其 1947 年 11 月 29 日第 181(II)号决议， 

 重申《宪章》中不容许以武力夺取领土的原则， 

__________________ 

 
1
 《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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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除其他外，包括 1967 年 11 月 22 日第 242(1967) 

号、1973 年 10 月 22 日第 338(1973) 号、1979 年 3 月 22 日第 446(1979) 号、

1980 年 8 月 20 日第 478(1980) 号、2002 年 3 月 12 日第 1397(2002) 号、2003

年 11 月 19 日第 1515(2003) 号和 2008 年 12 月 16 日第 1850(2008)号决议, 

 重申 1949 年 8 月 12 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
2
 适用于包括东

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就囚犯事项而言， 

 重申其 1974 年 11 月 22 日第 3236 (XXIX)号决议和所有相关决议，包括 2011

年 12 月 19 日第 66/146 号决议、重申巴勒斯坦人民享有自决权，包括建立自己

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权利； 

 又重申其1988年 12月 15日第 43/176号决议和 2011年 11月 30日第 66/17

号决议以及关于“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所有有关决议，其中除其他外强调

以色列必须撤出自 1967 年以来被占领的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

必须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首先是自决权和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的

权利；必须依照大会 1948 年 12 月 11 日第 194(III)号决议公正解决巴勒斯坦

难民问题；必须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全面停止一切以色列

定居点活动, 

 还重申其 2011 年 11 月 30 日第 66/18 号决议及关于耶路撒冷地位的所有相

关决议，同时铭记对耶路撒冷的吞并不为国际社会所承认，强调必须通过谈判来

找到解决耶路撒冷作为两国首都地位的办法， 

 回顾 2004 年 7 月 9 日国际法院发表的咨询意见，
3
  

 重申其 2004 年 5 月 6 日第 58/292 号决议、除其他外，申明：自 1967 年以

来被占领的、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地位，仍然是军事占领领土；

根据国际法以及联合国相关决议，巴勒斯坦人民拥有自决权和对自己领土的主

权， 

 回顾其1974年 10月 14日第3210(XXIX)和 1974年 11月 22日第3237(XXIX)

号决议，其中分别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代表参加大会的审议工

作，并给予该组织观察员地位， 

 又回顾其 1988 年 12 月 15 日第 43/177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外，承认巴勒斯

坦全国委员会 1988 年 11 月 15 日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并决定联合国系统内用

__________________ 

 
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5 卷，第 973 号。 

 
3
 见 A/ES-10/273 和 Corr.1; 另见“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

《200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英文第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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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的名称取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名称，但不影响巴勒斯坦解放

组织在联合国系统内原有的观察员地位和职能， 

 考虑到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作出决定，赋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巴

勒斯坦国临时政府的权力和责任，
4
  

 回顾其 1998 年 7 月 7 日第 52/250 号决议、其中给予具有观察员地位的巴勒

斯坦额外权利和特权, 

 回顾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 2002 年 3 月通过的《阿拉伯和平倡议》,
5
  

 重申大会致力于按照国际法实现两国解决方案，让独立、主权、民主、有生

存能力和毗连的巴勒斯坦国在 1967 年以前边界基础上与以色列和平、安全地毗

邻共存； 

 铭记 1993 年 9 月 9 日以色列国政府和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巴勒斯坦解

放组织相互承认，
6
  

 申明该区域所有国家均享有在安全和国际公认边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  

 赞扬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2009 年关于在两年期内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的计划，欢迎如 2011 年 4 月特设联络委员会主席结论及之后的主席结论所示，

世界银行、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方面就建国准备情况作了积极评估，

这一评估认定，在所作研究的重要部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已符合一个正常运作

的国家政府所需达到的条件， 

 认识到巴勒斯坦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和亚

太国家集团的正式成员，而且还是阿拉伯国家联盟、不结盟国家运动、伊斯兰合

作组织和 77 国集团加中国的正式成员； 

 又认识到迄今为止，联合国已有 132 个会员国承认巴勒斯坦国； 

 注意到安全理事会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 2011 年 11 月 21 日的报告,
7
 

 强调联合国对巴勒斯坦问题负有永久责任，直到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全面解

决， 

 重申联合国会员普遍性原则， 

__________________ 

 
4
 见 A/43/928，附件。 

 
5
 A/56/1026-S/2002/932, 附件二, 第 14/221 号决议。 

 
6
 见 A/48/486-S/26560,附件。 

 
7
 S/201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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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申巴勒斯坦人民享有自决权和在 1967 年以来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

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权利； 

 2. 决定在联合国给予巴勒斯坦非会员观察员国地位，但不影响巴勒斯坦解

放组织按照有关决议和惯例、作为巴勒斯坦人民代表在联合国获得的各项权利、

特权和角色； 

 3. 表示希望安全理事会积极审议巴勒斯坦国2011年 9月 23日提交的加入

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
8
 

 4. 申明大会决心推动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并力求和平解决中

东问题，结束 1967 年开始的占领，并实现两个国家的前景——在 1967 年以前边

界的基础上，一个独立、主权、民主、毗连和有生存能力的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

和平、安全地毗邻共存； 

 5. 表示迫切需要以联合国有关决议、马德里会议的职权范围(包括土地换

和平原则)、《阿拉伯和平倡议》和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永久性两国解决办法

四方路线图
9
为基础，在中东和平进程内恢复和加速谈判，以便巴勒斯坦和以色

列双方达成公正、持久和全面的和平解决办法，解决所有待决核心问题，即：巴

勒斯坦难民、耶路撒冷、定居点、边界、安全和水； 

 6. 敦促所有国家、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组织继续支持和协助巴勒斯坦

人民早日实现其获得自决、独立和自由的权利； 

 7. 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实施本决议，并在三个月内向大会报告这方面的

进展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 

 
8
 A/66/371-S/2011/592,附件一。 

 
9
 S/2003/529,附件。 


